台州市地方税务局文件
台地税计发〔2006〕12号


台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“一户通”
电子缴税有关凭证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地方税务局,台州市椒江、黄岩、路桥地方税务局，市局稽查局、直属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“一户通”电子缴税业务，完善收入缴库方式，加快税款征收“无纸化”进程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子缴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2〕155号）、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〈浙江省地税系统税、银、库联网税款征缴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浙地税发〔2004〕104号）和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中心支行关于实施全省“一户通”税库联网扣税管理的通知》（浙地税发〔2006〕65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台州市“一户通”电子缴税业务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七条之规定，现将有关凭证问题通知如下：

1、 地税企业纳税人在扣税金融机构扣缴税费成功后，以扣税金融机构开具的盖有银行收讫章的“‘一户通’系统同城委托收款凭证（付款通知）”（简称扣税（费）回单）为税款支付凭证和企业缴纳税（费）款的会计核算凭证。

2、 地税非企业纳税人或“双定户”通过储蓄存折扣取税费的，在其储蓄存折摘要栏上打印“地税”字样的扣款记录作为税费的支付凭证；通过信用卡扣取税费的，在其信用卡对帐单中注明“地税”字样的扣款记录作为税费的支付凭证。

3、 地税企业纳税人需要正式完税凭证的，可凭金融机构扣税（费）回单到主管地税机关换开《税收电子转帐专用完税证（一联式）》。主管税务机关开具完税凭证时，在扣税（费）回单上加盖“已开完税凭证”戳记。

地税非企业纳税人需要正式完税凭证的，可凭金融机构打印的扣税费记录和身份证原件到主管地税机关换开《税收电子转帐专用完税证（一联式）》。主管税务机关开具完税凭证时，纳税人应在换开台帐上签字确认。

本通知自2006年9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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